[bookmark: _GoBack]清晨执行破僵局 桐城法院“徽动执行”守护群众合法权益

2月5日清晨7时，天刚蒙蒙亮，桐城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趁着拂晓出击，成功执结一起合伙垫资纠纷案件。
倪某某与黄某某曾合伙出资兴修水塘，经双方结算，黄某某为倪某某垫付资金11万余元。双方就该款项产生纠纷后，经法院依法调解，达成一致协议：倪某某需支付黄某某垫付款92000元，分四期付清。然而调解书生效后，倪某某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，黄某某无奈向桐城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，执行干警经多方核查发现，被执行人倪某某长期早出晚归、行踪飘忽，且名下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执行工作一度陷入停滞。行动当日，桐城法院执行干警在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两名工作人员全程见证下，敲开倪某某家门，成功将其传唤至法院接受调查。承办法官现场对倪某某释法明理，详细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法律后果，明确告知若仍拒不履行，将依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。在强大的司法威慑与耐心的法理劝导下，倪某某当场转变态度，主动筹措40000元款项支付给黄某某，并就剩余52000元款项作出明确还款承诺。至此，这起陷入停滞的执行案件取得实质性进展，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。
（朱航）
